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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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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39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银厦” ）

●本次担保金额为6,200万元（含已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5,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

600万元（未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以下简称“光

大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通银厦与光大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6,2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2年3月18日、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6,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含收购、新设控股子公司）、不

同控股子公司（含收购、新设控股子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2日

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1）。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天通银厦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27,8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35,2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1003950521388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宏图南街

法定代表人：段金柱

注册资本：88500万元

成立时间：2014年7月18日

经营范围：蓝宝石晶体、蓝宝石晶棒、LED蓝宝石衬底、光学材料、电子元器件及相关原辅材料的研发、制造

和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其77.40%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3,303 156,648

负债总额 53,995 42,938

净资产 109,308 113,710

资产负债率 33.06% 27.41%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49,965 17,010

净利润 11,459 4,372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综合授信协议》

受信人：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授信额度金额：人民币6,200万元

授信期限：以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

合同生效：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

息）、利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主债权最高本金：人民币6,2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

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

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88,3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7.53%。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858

股票简称：银座股份 编号：临

2022-028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提起上诉，已受理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原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临沂银座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银座” ）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临沂翔

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泰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出具了《山东省临

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3民初179号】，判决驳回临沂银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1,

114元，由临沂银座负担。 临沂银座不服上述判决，已提起上诉。 有关事项详见2021年5月29日、2021年9月7日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临沂银座近日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鲁民终665号】，就临沂银座诉翔泰公司

一案，临沂银座不服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鲁13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 ），已

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目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

上诉请求及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 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沂银座商城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翔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3民初179号民事判决；

2、改判解除翔泰公司与临沂银座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停车场管理服务协议》；

3、改判翔泰公司向临沂银座支付累计造成的亏损12,786.27万元、商户补偿款600万元；

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浙泰公司承担。

（三）上诉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1、 对防水工程等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的整改修复是出租方的法定义务； 作为产权人到公用事业企业办理燃

气、热力等配套设施的开户是出租方无法推卸的约定义务。 翔泰公司未履行租赁合同的主要义务，经催告在合理

期限内仍未履行，并且已经对临沂银座的合同目的实现造成严重影响，依照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第（三）项、第

（四）项之规定，临沂银座依法有权解除合同。

2、双方租赁合同允许临沂银座在严重经营亏损时以适当经济补偿为代价而享有任意解除权，临沂银座已经

撤离了租赁场所，再重新入驻继续履行合同事实上不可行，且履行费用过高。 一审判决将临沂银座要求解除合同

和赔偿损失的请求全部驳回，将造成双方的合同僵局以及双方经济损失的严重扩大。

3、一审法院不顾临沂银座对房屋存在防水质量问题的司法鉴定申请，不启动司法鉴定，导致对于房屋存在

防水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未予查明，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请求二审法院视情况裁定

发回重审，或者二审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4、一审判决引用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可上诉人

已经享有合同解除权，但对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并未明示，翔泰公司亦未催告上诉人解除合同，不存在解

除权过期问题。

5、临沂银座一审提交的利润表及审计报告，均真实可靠。 考虑到商场的经营损失虽然主要是前述出租方的

原因造成，但也有实体经济下行、疫情影响等其他因素，所以临沂银座二审中请求法院依法改判。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改判支持临沂银座的诉讼请

求。

三、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二审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司权益，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根据进展情况

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

2022-041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5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

管局《关于对柴昭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10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柴昭一：

经查，你作为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董事，在建设机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续募集配套资金过程中，存在向认购方薛刚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违反了《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8号，以下简称《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根据《办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你应认真汲取教训，

切实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

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警示函》中所指出的问题，将督促柴昭一先生认真吸取教训，积极整改。 同时，公司也将

督促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提高合规意识，杜绝

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2-05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5月18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

5、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18日

至2022年5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6、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 《关于选举幸志伟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3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7

《关于审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

8

《关于审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

√

9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10 《关于本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等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11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为金冠电力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2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另：听取《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已经公司八届监事会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2年3月31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八届监事会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2-025）；

上述议案2已经公司八届监事会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2年4月25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八届监事会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2-045）；

上述议案3至12已经公司八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2年3月31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2-026）；

上述议案13至14已经公司八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2年4月25日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2-047）。

2、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5、10、11为特别议案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2、4、5、9至14需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1、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2、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

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3、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

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0380 健康元 2022/5/11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现场会议的登记及参会凭证：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及参会；法人股东由法定代

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或身份证明）进

行登记及参会。 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相应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

件）及前述相关对应证件进行登记及参会；

2、登记办法：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以2022年5

月17日 （星期二）17:00时前公司收到传真或信件为准），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9:

30-11:00、13:00-14: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755-86252656

3、传真：0755-86252165

4、邮箱：joincare@joincare.com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1日

附件一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 《关于选举幸志伟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3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

《关于审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8

《关于审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

的议案》

9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0 《关于本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等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为金冠电力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3

《关于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2-048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ω-3脂肪酸乙酯90软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1g（含二十碳五烯酸乙酯465mg，二十二碳六烯酸乙酯375mg，ω-3脂肪酸乙酯总量不低于90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受理号：CYHS1900825国

证书编号：2022S00384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

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ω-3脂肪酸乙酯90软胶囊的主要成分为二十碳五烯酸乙酯（EPA）与二十二碳六烯酸乙酯（DHA），由于

EPA和DHA是负责合成甘油三酯的酶的弱底物，并且EPA和DHA对其他脂肪酸的酯化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本品

可减少甘油三酯在肝脏中的合成。 ω-3脂肪酸乙酯90软胶囊适用于在控制饮食的基础上，降低重度高甘油三酯

血症（≥500mg/dL）成年患者的甘油三酯（TG）水平。

ω-3脂肪酸乙酯90软胶囊最早由挪威Pronova公司开发，1994年在意大利获批上市，2004年在美国获批上

市，商品名为Lovaza。国外有APOTEX、TEVA� PHARMS� USA等多家公司仿制药在美国、欧洲上市。原研制剂

于2022年4月29日在国内获批上市，国内另有四川国为制药有限公司的仿制药获批。

经查询，2020年ω-3脂肪酸乙酯90软胶囊原研制剂全球销售额约为1,109万美元。截至目前，ω-3脂肪酸乙

酯90软胶囊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3,035万元。

三、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药品获得批件后生产和销售

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121

证券简称：郑州煤电 公告编号：临

2022-017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8日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以下简称“上证路演中

心”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2日至5月16日16:00前登陆上证路演中心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

司邮箱zce600121@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19日、4月30日分别发布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和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上述两个报告期内的经营和财务情况，公

司计划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2021年度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2022年5月18日9:00� -10:00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以

网络文字互动的形式召开，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三、参加人员

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主要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职工代表监事、财务负责人和董事

会秘书等。 具体参加人员以实际到会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2日至5月16日16:00前登陆上证路演中心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http:

//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ce600121@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

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可在2022年5月18日9:00� -10: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业务部

咨询电话：0371-87785121

电子邮箱：zce600121@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

2022-02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3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5月31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405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31日

至2022年5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和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年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1年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提请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5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逐项表决） √

6.01 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

6.02 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

6.03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

6.04 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

7 2021年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8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22年3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上述会议决议公告已分别于2022年3月30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香港联交

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并于次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公开披露。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已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联交所披露

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gtja.com）公开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8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6.01�时，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应回避

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6.02�时，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6.03时，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相关企业应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6.04�时，公司关联自然人应回避表

决。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

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

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11 国泰君安 2022/5/24

H�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股东大会的须知请参阅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

hk）发布的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参加现场会议 A�股股东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附件1）。

2、非自然人股东：非自然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非自然人股

东股票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非自然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

章）；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有效身份证件、非自然人股东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

1）。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非自然人

的，还应持非自然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参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非自然人股东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附件1）。

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投资者，在会议召开当日办理现场登记时，除现场出示上述登记材料原件外，还需另行

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需股东本人签字，非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参加现场会议 H�股股东登记方式：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gtja.

com）上向 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2年5月31日13:00-14:00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405室

六、

其他事项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者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自理。

（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8676798；传真：021-38670798

电子邮件：dshbgs@gtjas.com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年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1年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关于提请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逐项表

决）

6.01

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6.02

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

联交易

6.03

与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企业预计发生

的关联交易

6.04 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7 2021年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8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

2022-02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11月3日成功发行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30亿元，票面

利率为2.73%，短期融资券期限为188天，兑付日期为2022年5月10日（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4日登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

果公告》）。

2022年5月10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3,042,184,109.59元。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22-041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

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2年4月份销售情况

4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90.2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6.53%；销售面积约95.94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

下降45.04%。

1-4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400.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3.07%；累计销售面积约410.82万平方米，比上年

同期下降40.04%。

4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4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4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313,223 274,530

山东 63,524 80,077

浙江 58,430 37,717

广东 56,538 29,596

湖南 52,541 72,871

湖北 51,688 65,175

天津 49,650 46,081

河南 29,080 38,388

北京 27,866 7,726

四川 24,428 35,402

重庆 20,954 37,037

新疆 20,915 22,853

贵州 17,845 34,314

云南 17,144 55,071

陕西 16,832 19,187

江西 14,657 15,397

广西 13,060 21,415

安徽 12,848 25,095

上海 11,012 2,647

河北 9,802 9,918

山西 8,186 13,879

其他 12,628 15,015

合计 902,851 959,391

二、公司2022年4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4月份租金收入

（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37 3,457,471 217,214,633 957,790,525

浙江 16 1,462,262 108,760,179 465,255,217

安徽 12 1,106,018 51,763,309 229,541,834

陕西 6 568,744 37,626,711 150,373,313

山东 7 777,801 37,052,673 159,419,922

湖南 4 326,034 21,817,607 96,007,156

广西 5 455,455 17,475,785 77,479,389

云南 5 481,334 19,135,855 80,831,735

湖北 4 372,334 21,521,603 84,678,314

江西 3 265,330 13,830,352 64,384,146

四川 4 339,951 17,421,007 73,610,185

吉林 2 254,609 9,718,291 46,816,808

海南 1 111,582 11,838,601 48,943,298

天津 3 285,426 15,459,063 66,413,076

河北 2 209,916 9,725,529 49,702,503

上海 2 119,646 6,776,324 40,430,673

贵州 2 175,541 7,429,723 30,501,990

青海 1 98,141 6,218,616 27,950,767

内蒙古 3 256,077 6,492,320 27,913,919

福建 1 86,450 3,545,048 16,846,810

辽宁 1 121,033 5,445,947 24,307,860

河南 1 97,756 5,927,908 23,946,552

宁夏 1 100,225 6,387,145 27,153,049

重庆 2 214,585 5,944,800 27,871,958

广东 1 90,193 4,365,989 19,842,884

合计 126 11,833,914 668,895,018 2,918,013,883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2年1-4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31.27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心的租

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

2022-02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26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32 白云山 2022/4/25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2年4月7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45.04%股份的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在2022年5月9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将《关于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

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条款的议案》提交本公司于 2022�年5�月26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议案不属于特别决议，不需要累积投票。

上述临时提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且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2年4月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26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45�号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26日

至2022年5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

2 本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3 本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

4 本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

5 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 √

6 本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 √

7 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派息方案 √

8 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经营目标及年度预算方案 √

9.00 关于2022年度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

9.01 关于董事长李楚源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2 关于副董事长杨军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3 关于副董事长程宁女士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4 关于执行董事刘菊妍女士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5 关于执行董事张春波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6 关于执行董事吴长海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7 关于执行董事黎洪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8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显荣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9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卫红女士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10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陈亚进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11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民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2年度本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

10.01 关于监事会主席蔡锐育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10.02 关于监事程金元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10.03 关于监事简惠东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11

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为其部分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12 关于本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3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

关条款的议案

√

15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

条款的议案

√

16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

条款的议案

√

17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相关条

款的议案

√

18

关于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年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19

关于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年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

20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

关条款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1-17已分别获得2022年3月18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18-20已分别获得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刊登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hkex.com.hk）。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7、9、10、11、18、1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出具的《关于建议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函》

附件1：会议回执

参加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所有欲参加本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需填写以下确认表：

姓名：持股情况：股

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

地址：

日期：股东签名：

附注：

1．请用正楷填写此确认表，此表可复印使用。

2．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3．请提供可证明阁下持股情况的文件副本。

4．此表可采用专人送递、来函或传真的形式，于2022年5月6日（星期五）或之前送达本公司。未能在以上截

止日期前递交回执并不影响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的议案

2 本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 本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4 本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5 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

6 本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

7 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派息方案

8 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经营目标及年度预算方案

9.00 关于2022年度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9.01 关于董事长李楚源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02 关于副董事长杨军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03 关于副董事长程宁女士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04 关于执行董事刘菊妍女士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05 关于执行董事张春波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06 关于执行董事吴长海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07 关于执行董事黎洪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08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显荣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09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卫红女士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10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陈亚进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11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民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10.00 关于2022年度本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10.01 关于监事会主席蔡锐育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10.02 关于监事程金元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10.03 关于监事简惠东先生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11

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其部分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本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13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16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17

关于修订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

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18

关于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9

关于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

年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0

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